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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标代理服务费的支付

(1)代理项目单次招标完成， 委托人收到符合条件的支付申请和招投标资料后根据资

金到位情况向受托人支付。

(2)受托人应在 委托人支付每一笔代理服务费之前向委托人方开具等额且符合要求的

有效发票，如受托入怠于开具发票，委托人有权不予付款且不承担任何责任。因财政拨付问

题导致委托人不能按时支付的，付款时间顺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招标代理服务费以最终审

计结果为准。

(3)项目招标代理费总额不超过招标项目概（预）算相应费用。

(4)招标代理服务费支付方式为：由扭拯人支付。

八、争议解决

l、由于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由违约方承担，另一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时，违

约方承担上述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

2、由于违约造成第三方损失的，也由违约方在赔偿另一方损失的基础上再赔偿第三方

损失。

3、双方对代理合同条款变更时必须另签补充合同条款，补充合同条款作为 本代理合同

的组成部分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委托人与受托人在合同履行期间发生争议时，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争议：或向工程所

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九、合同文本

1、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合同 一式卒

份，双方各执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委托人：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成角西路11号

2026年立月立日

受托人：

一字主产；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88号5幢二层A214室

芦年立月—＿日






